陕西石油普通教育管理移交中心文件
陕油教发〔2015〕17号

关于做好近期中小学安全工作的通知
各中小学：

     5月份以来，我省及外省均发生了特别重大交通和消防等不安全事故，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日前，省教育厅下发了《关于加强中小学生交通安全管理的紧急通知》（陕教明电〔2015〕5号）等文件，对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安全管理，杜绝不安全事故提出了新的要求。现根据上级要求，就做好近期几项具体工作提出以下意见，请各学校结合自身实际，认真落实。中心将在6月中旬进行督查。
    一、高度重视预防溺水教育。溺水事故是中小学生安全的第一杀手。从4月中下旬到目前，教育部、省教育厅多次下发文件，对预防溺水工作进行安排和要求，中心也及时转发了省教育厅《关于切实做好学生安全工作，预防学生溺水事故的通知》（陕油教字〔2015〕17号）。各学校要按照文件要求，对“防溺水专题教育”的组织管理作出周密安排，及时收回有关回执并妥善保存；要落实“学校版”、“教师版”和“家庭版”三个板块的学习任务，尤其是要及时通知家长参加学习。中心将根据教育厅反馈将防溺水工作纳入全年工作考核。
    二、高度重视学生交通安全。“5 • 15”咸阳淳化特重大交通事故发生后，全省开展了“交通安全大检查”并出台了八条规定。长庆二中、长庆八中、长庆泾渭小学、长庆未央湖学校、西安泾河中心学校要根据上级规定，切实尽到教育学生、提醒家长的责任，并在近期公安交管部门严查的特殊时期，对家长租用车辆的安全情况、驾驶人员资质等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对不合要求的要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督促整改。
三、认真组织一次安全隐患排查。各校要根据校情,开展一次全面、细致的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整治活动，务必消除隐患。要重点对学校门卫值班、外来人员及车辆检查登记、保安执勤、消防设施、空调、校舍、燃气、用电、用水和实验化学品储藏等设施设备进行一次全面排查.对查出的安全隐患，各学校一定要抓紧解决，一时无法解决的，在采取严密防范措施的同时，还要书面报告当地政府及中心主管部门，努力协调解决。
四、加强教育教学组织管理。进入6月，高考、中考及期末考试将陆续开始，师生外出参加考试、阅卷等集体活动明显增多；同时，由于进行考试，学校正常的作息时间可能有所调整，学生到校、离校时间也可能有所变化；再加上考试对师生的压力等因素影响，学生容易发生不安全事故和违规违纪事件。因此，各学校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在期末所有工作中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从考前安排、考中组织，考后离校等，都要按照上级有关要求，从细、从实、从严，确保期末工作安全、平稳进行。
五、加强同家庭及社区联系。双休日、节假日是学生不安全事故的高发期。各学校要通过召开家长会、发放“告家长书”等形式，督促家长切实履行好监护人的责任，管理好自己的孩子，严防意外伤害事故发生。同时，各学校要加强同所在小区油田保卫部门、当地公安部门的联系，加大校园周边治安秩序整顿力度，严厉打击针对中小学生的不法行为，优化校园周边环境。
六、关于前期安排几项工作的落实。年初以来，除常规工作外，按照教育厅要求，中心还安排了以下三项工作，希望各学校继续抓好落实。
一是关于常态化开展防灾避灾和自救互救主题演练活动。从目前来看，各学校在落实上都有问题，离教育厅全年8次、每月一主题的要求还差的比较远。希望各学校予以重视，并按照规定上报每月的小结。
二是组织参加2015年中小学安全知识网络竞赛活动。本次活动一直到年底结束，时间还非常充分，各学校要统筹安排和落实。

三是做好《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工作规范（试行）》自查自改。4月中旬，中心转发了《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工作规范（试行）》，要求各学校按照规范，对学校安全防范工作进行一次自查，并形成自查汇报材料在5月15日前报中心。目前只有咸阳长庆子弟学校、咸阳长庆子弟学校礼泉分校、西安泾河工业区中心学校、长庆泾渭小学、西安市长庆未央湖学校五所学校按时报送。其他学校须在尽快上报。
近期中心安全稳定办公室将对上半年学校安全工作和中心近期安排的几项重要工作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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